
 

   

通告 Notice 
檔案編號：TL-notice-2026(059) 
 

敬啟者： 

有關:私人屋苑禁止吸煙處罰事宜 

 
根據香港《吸煙（公眾衛生）條例》（第 371 章），結合本屋苑實

際環境位置公佈有關私人屋苑內吸煙罰則如下： 

屋苑室內公共地方 

私人屋苑內的所有室內公共區域均為法定禁煙區，包括升降機、大
堂、公共走廊、樓梯間、遊樂場，停車場及商場範圍。 

定額罰款：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，在法定禁煙區吸煙的定額罰款已由 
1,500 元提高至 3,000 元。  

屋苑室外公共地方 

如在藍球場、行人路及有蓋行人通道等位置吸煙，前提不能影響公共
環境而影響他人，否則，亦屬規管範圍。 

本處呼籲各業户自律，並提醒訪客及裝修工人遵守相關規定，如
發現違規情況，管理人員將即時制止，並保留進一步追究之權利。 

為維護屋苑良好的環境衛生，敬請合作！ 

 

此致 

翠麗花園各業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翠麗花園管理處  謹啟 

2026 年 1 月 22 日 

此通告張貼至: 
   28/2/2026 

     Sa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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